
伦理信任与价值规范基础的转换

贺　　来

“伦理信任困境”是典型的现代性症状，它并非局部的、表层的危机，而是暴露

了人的自我理解以及由这种自我理解所引导的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内在缺陷和深

层困境。就此而言，伦理信任困 境 不 仅 对 于 我 们 的 现 实 社 会 生 活 构 成 了 严 峻 挑 战，

而且提出了要求哲学对其价值规范基础做出回应的重大课题。在根本的意义上，哲

学是一种以反思的方式表达对人的存在性质、生存意义和生活价值的自觉理解的特

有意识形式，或者说，哲学是人的自我理解、自我意识和自我升华的特有理论形式。

哲学的这种理论本性，决定了对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价值规范基础进行设定，构成

了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伦理信任困境要求哲学对其所承诺的价值规范基础进行批

判性、前提性的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调整和重建哲学的价值规范基础，从而为

引导人们超越伦理信任困境提供切实的思想引导。

一、伦理信任困境与哲学价值规范基础的危机

“个人主体性”被确立为哲学核心性的价值规范基础，是现代哲学的重要标志。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得宗教作为规范人类生活的绝对的一体化力量走

向式微，人们需要寻求宗教的替代物，为人的生存确立新的价值支点， “个人主体

性”正是作为这样的替代物而被凸显出来。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对现代社会本质性

的价值原则和理念进行自觉反思和揭示，是现代哲学的重大使命，这种自觉最终被

凝聚为一个基本观念：“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

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① 这一价值原

则和理念在笛卡尔抽象的主体性和康德的绝对的自我意识概念中得到了集中的表达，

其核心内容就是把主观意识的 “自我”实体化为 “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

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费尔巴哈曾言：“近代哲学的发展任务，是将

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上帝转变为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②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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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体性”正是上帝 “现实化和人化”的集中体现，它欲取代上帝曾承担作为人类

生活价值根据的地位，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规范源泉。

现代哲学把 “个人主体性”奠定为人类生活的价值规范基础，内在地蕴含着它

对于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基本设定。它承诺：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中，个人主体成

为伦理价值的最基本的单元和实体，成为判断伦理价值最终的依据和标准。它赋予

了个人主体在伦理价值上的至高的地位，拥有伦理价值上的终极裁判权。这种伦理

精神，正如黑格尔所言：“个人主观地规定为自由的权利，只有在个人属于伦理性的

现实时，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只有在这种客观性中，个人对自己自由的确信才具有

真理性，也只 有 在 伦 理 中 个 人 才 实 际 上 占 有 他 本 身 的 实 质 和 他 内 在 的 普 遍 性”，①
“个人”成为 “伦理性的现实”，这一点构成了现代伦理精神的核心。

这种伦理精神在现代人 和 现 代 社 会 最 直 接、最 现 实 的 生 活 现 实 即 市 民 社 会 中

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在哲学 史 上，黑 格 尔 是 从 哲 学 角 度 对 市 民 社 会 的 本 质 进 行

较早揭示的思想家，他从精神 辩 证 法 的 立 场 出 发，认 为 市 民 社 会 本 质 上 是 现 代 社

会的 “伦理实体”，其根本特点在于 “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

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 合，这 种 联 合 是 通 过 成 员 的 需 要，通 过 保 障 人 身 和 财 产

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 护 他 们 特 殊 利 益 和 公 共 利 益 的 外 部 秩 序 而 建 立 起 来 的。”②

这即是说，市民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以 “独立的单个人”的 “形式性的

联合”为根本内容的。这里所谓 “独立的单个人”，不是别的，正是构成新古典经济

学基石的 “经济人”，它把人视为 “理性追求最大效益的个体”，假定 “人类在本质

上是理性但自私的个体，随时都在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主张狭隘的私人利益是

一种美德，他们相信，容许个体透过市场追求私利，最后对社会整体大有好处。”③

以此为根据形成的人与人的 “联合”必然具有外在的、形式性的性质，这集中表现

在：一个 “经济人”之所以和另一个 “经济人”进行联合，最终目的是以后者为手

段和工具，获得自身最大的利益。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的整个法哲学，包括他对市民

社会和国家的分析是 “把观念当作主体”，④ 颠倒了主词与谓词、观念与现实生活的

观念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克服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分析的抽象

性并吸取了其合理性。他同时指出： “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⑤

这充分说明：在上述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信任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活土壤存在

着深刻的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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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伦理信任危机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现了价值基础的危机。现代哲学把

个人主体性确立为自身的价值规范基础，在本质上是上述市民社会所代表的伦理精

神的理性映照。因此，在哲学的层面上深刻反思现代哲学价值规范基础的设定所包

含的内在缺失和弊端，在新的思想视域中重新寻求和建构哲学的价值规范基础，是

克服并超越伦理信任危机的重要思想前提。

二、哲学价值规范基础的转换与新型伦理关系的自觉

在此问题上，马克思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指引。在 《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说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

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① “立脚点”意味着 “起点”和 “归宿”，意味

着对于哲学的逻辑基石和价值支点的充分自觉，因而是对哲学价值规范基础的深刻

表述。正是在这里，包含着认识伦理信任危机的根源以及回答伦理信任何以可能等

重大问题的深层思想根据，并因此彰显着一种使伦理信任真正成为可能的新型伦理

关系。

马克思把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定位于市民社会，表明他对于市民社会所导致的

人与人关系的内在分裂和冲突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伦理信任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马

克思深刻地指出，市民社会的精神在深层上讲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映和体现，

是一种充满着对立和冲突的精神，它所遵循的是 “对象化”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和原

则：市民社会 “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

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② 这种 “对象化的逻辑”体现在人与

他人、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导致了个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等之

间的一系列深层对立：它不是 “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

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③ 在此意义上，“市民社会”一方面为个人的主体性的充

分发挥提供了舞台，但另一方面又必然导致不同的 “个人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分裂。

以此为前提，所谓 “信任”，实 质 上 不 过 是 对 “资 产 阶 级 的 信 任，即 对 企 业 家 的 活

动、对资本产生利润的能力以及对实业家的支付能力的信任，对商业的信任”，很显

然，这种 “信任”所体 现 的 不 是 真 正 的 伦 理 信 任 关 系，而 只 是 金 钱 关 系 意 义 上 的

“信用”。④

马克思把新哲学的立足点确立为 “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则表达了他重建哲

学的价值规范基础的创新性理解，这一理解为克服伦理信任危机、重建人与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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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信任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根据。

马克思把 “人类社会”或 “社会的人类”确立为新哲学的立足点，发人深省之

处在于，他为什么要把 “人类社会”与 “社会的人类”并置，认为二者具有等同的

理论内涵和意义呢？按照通常的理解，“人类社会”所指的是某种社会样态，而 “社

会的人类”所指的是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的人的存在，前者关键词是 “社会”，后者关

键词是 “人类”，二者各有不同的侧重和主词，可为何在这一表述中，二者被置于并

列的地位并被特别的强调？

马克思对二者的并置，并非偶然的举动，而是体现着他关于人的理解原则的变

革性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与 “社会”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和统一

性：“人类”在根本上就是 “社会性”的，而 “社会”在根本上就是 “属人”的，离

开 “社会”理解 “人的存在”或离开 “人”理解 “社会存在”，都必然使二者陷入抽

象化，二者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内在统一关系。“社会”并不是脱离人而存在的抽

象实体，而就是 “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① “人”同样不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

孤立的 “原子”，而是 “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因此，“人类社会”或 “社会的人类”

作为新哲学的价值规范基础，意味着彻底扬弃以孤立的 “个人主体性”作为价值的

基本分析单位，要求从人与他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中，重新理解人的存在本身，从而

重塑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意识。

具体而言，“人类社会”或 “社会的人类”作为哲学的崭新立足点，要求在存在

论和价值论的双重层面上实现对人的理解方式的根本转换。在存在论层面上，它要

彻底消解 “原子式”的、孤立的 “个人主体”所具有的实体地位，取而代之以 “个

人是社会存在物”、 “人 是……只 有 在 社 会 中 才 能 独 立 的 动 物”③ 的 基 本 观 点。把

“个人”视为彼此分裂的、与他人和社会完全对立的单子，这是现代市民社会以 “以

物的依赖性”为前提所造成的对人的抽象化和片面化理解。与之相反， “现实的个

人”则要求克服个人与社会的彼此对立，从个人与社会的内在统一中把握人的存在。

在价值论层面上，它要祛除孤立的 “个人主体”的价值实体地位，强调从人与他人

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价值的本质，它认为人的价值不可能通过与他人对立和分裂的

“孤独”的个人而得以实现，事实上，“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

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④ 因此，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性的统一

性关系中，建立在 “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

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⑤ 之上，人的 “自由个性”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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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哲学价值规范基础的重大转换，意味着理解和分析价值的理论框架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彰显着一种与市民社会有着根本不同的新型伦理关系。以此为出发

点，人与人的伦理信任将获得坚实的思想根基。

三、“人类社会”或 “社会的人类”与伦理信任的坚实根基

哲学价值规范基础的重大转换，在深层所反映和体现的是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和

交往关系的重大转换，它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人与人关

系的扭曲与抽象化的扬弃和超越，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生

成。对此，马克思说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

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自

由人联合体”既超越了前现代社会的抽象 “共同体”，也取代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所造就的抽象的 “个人”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外在对立。正是这

一物质生产关系和交 往 关 系 的 重 大 转 换，为 “伦 理 信 任”奠 定 了 最 为 牢 固 的 现 实

基础。

这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否定了以抽象的 “个人主体性”作为价值分

析和理解基本单位的合理性，内在地要求把人与他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价值理解

和分析的基本出发点。

把人与他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价值理解和分析的基本出发点，这是 “人类社

会”或 “社会的人类”这一新哲学的价值规范基础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意味着人们

在理解自由、尊严、幸福、自我实现等人所追求的一切价值时，都必须把与他人的

相互依存关系视为其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真正的自由不是 “孤立的、退居于自身

的单子的自由”，② 而是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

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

来统治自己”，③ 这即是说，人的自由必须以与他人的社会性的结合为条件；人的尊

严、幸福和自我实现等也不是个人自给自足的产物，因为个人的 “生命表现，即使

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

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

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

为普遍的个体生活”，④ 这即是说，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中，人的尊严、幸

福和自我实现等才能得到表现和确证。可见，以人与他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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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分析的基本出发点，个人主体性不再具有现代哲学所赋予的作为价值承担者的

“本体论地位”，相 反，人 与 人 的 相 互 依 存 关 系 获 得 了 对 于 人 的 生 活 价 值 的 规 范 性

力量。

随着上述价值理解和分析基本出发点的转换，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信任被确立起

坚实的思想根基而获得了内在的确定性。马克思这样论述道：“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

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

来交换信任”。① 在此，马克思明确把人与人的信任 提 升 到 了 人 与 世 界 的 “人 的 关

系”的高度。这里所谓 “人的关系”，即是超越以个人主体为实体所导致的把人作为

手段和工具的人与人相互隔 离 和 对 立 的 关 系，并 以 “人 类 社 会”或 “社 会 的 人 类”

为基础而形成的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它取代了 “个人主体”，把人与人的交互作

用生成的社会生活把握为更为真实的伦理实体。以此为前提， “信任”成为了这种

“人的关系”的题中固有之义，或者说就成为这种 “人的关系”的内在要求和 “绝对

命令”。在此，伦理信任困境最根本的障碍，即自我中心主义的 “个人主体性”以及

把他人视为虚无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合法性，人与人之

间的伦理信任成为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不可缺少的重要维度。

可见，价值规范基础的转换，在根本上消除了伦理信任困境的深 层 思 想 根 源，

并为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伦理信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此方面，马克思哲学为

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并开启了深具启示性意义的理论视野。

把 “社会的人类”或 “人类社会”确立为新哲学的价值规范基础，从人与他人

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为伦理信任确立思想根基，马克思所开启的这一理论视野既

与哲学史上许多伟大哲学家有着深层的一致性，也昭示着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儒家哲学把 “信”视为 “五伦”之一，而 “信”作为一种伦理价值之所以成为

可能，其深层根据就在于儒家哲学不是把孤立的个人作为价值考量和分析的基本出

发点，而总是从人与他人相互依存关系中理解人的真实存在，“信”于是才成为 “人

之为人”的、对每个人具有规范力量的伦理要求，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认为 “人

类自然是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② 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的社会性存在的自觉认识，亚

里士多德才把友谊、爱、信任等看成是在维持社会生活共同体、人们之间共享和合

作过程中生成的。无疑，无论是中国儒家哲学还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虽然它们与马

克思的 “人类社会”或 “社会的人类”的理论视野有着重大的区别，但在从人与他

人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出发，寻求伦理信任的真实基础这一点上，有

着深层的相通之处。从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深入反思 “个人主体性”这一现

代哲学价值规范性基础的理论与现实困境，扬弃其抽象性，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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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主题和重要趋向。通过消解现代哲学抽象 “个人主体性”的实体地位，凸显人

与他人的相互依存维度，从而重新寻求和奠定哲学的价值规范基础，为回应当代人

类文明和现实生活的重大挑战寻求思想方案。本文所讨论的伦理信任危机正是这种

挑战之一，因而对它的切实理解和克服，有待于哲学新的价值规范基础所蕴含的思

想视域的展开。

与上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重大 不 同 之 处 在 于，马 克 思 更 为 深 刻 地 认 识 到，要

实现价值规范基础的切实 转 换，不 能 仅 停 留 于 纯 粹 观 念 层 面，而 必 须 通 过 现 实 的

实践活动，“实际地反对 并 改 变 现 存 事 物”，通 过 对 “市 民 社 会”及 其 所 代 表 的 社

会生产关系的切实改 造 和 超 越，历 史 地 生 成 “人 类 社 会”或 “社 会 的 人 类”所 代

表的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只 有 这 样，才 能 为 彻 底 消 除 伦 理 信 任 危 机，建 立 人 与 人

真实的伦理信任关系奠定坚 实 的 生 活 世 界 根 基。今 天 我 们 所 进 行 的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义实践，一个重 要 任 务 正 是 要 按 照 马 克 思 为 我 们 启 示 的 方 向，在 现 实 生 活 中，

消解那种造成人与人抽象对立的因素，积极推动和创造这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

在此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 重 大 成 就。我 们 相 信，随 着 这 种 新 型 社 会 关 系 的 不 断

生成，伦理信任将生根为我们 社 会 生 活 的 内 在 价 值，并 成 为 中 国 人 有 尊 严 的 幸 福

生活的重要推动力量。

〔责任编辑：莫　斌　责任编审：柯锦华〕

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杨 国 荣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与人的交往形式也发生了多重变化。一方面，从经济活动

到日常往来，主体之间的彼此诚信构成其重要前提；另一方面，现实中诚信缺 失、

互信阙如等现象又时有所见。从理论的层面看，这里所涉及的，乃是信任的问 题。

宽泛而言，信任是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种观念取向，它既形成于主体间的彼

此互动，又对主体间的这种互动过程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形

式，信任同时呈现伦理的意义，并制约着社会运行的过程。信任关系本身的建 立，

则既涉及个体的德性和人格，也关乎普遍的社会规范和制度。

·５４·

“当代社会的伦理信任问题”笔谈

　本文系江苏省 “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２０１１协同创新中心”和 “道德发展高端智库”成果。


